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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9 证券简称：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：

2026-002

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关联方签署《产品销售权托管协议》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

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本次关联交易是为过渡性解决陕西延长石油榆林凯越

煤化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凯越煤化）乙醇装置投产后与

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化股份或公司）现

有业务形成同业竞争的问题而实施的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

平、自愿、合理的交易原则，双方交易价格合理，没有影响

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1、本次关联交易是为过渡性解决陕西延长石油榆林凯

越煤化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凯越煤化）乙醇装置投产后

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同业竞争的问题而实施的，即：将凯越

煤化涉及同业竞争的乙醇、乙酸甲酯等产品的销售权整体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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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至公司，托管期间，上述产品对应的业务收入、成本、费

用及利润等全部由凯越煤化独立承担与享有，公司按年收取

托管费 500 万元/年（含税）作为管理服务的对价。托管范围、

托管期限、托管流程及费用标准等具体事项由《产品销售权

托管协议》约定。

2、本次交易对方凯越煤化与公司均受陕西延长石油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控制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3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签署<产品销售权托管协议>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石磊先生、薛宏伟先生、郭

尊礼先生、王彦峰先生、韩磊先生、曹杰先生对该议案回避

表决。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，并经全体独

立董事过半数同意。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

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4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需有关部

门批准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
1、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凯越煤化有限责任公司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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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历史沿革

2008 年 12 月，华电榆林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之

后更名为陕西延长石油榆林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

简称榆天化）出资 20,000 万元设立凯越煤化。2012 年 11 月，

榆天化增资 30,000 万元，增资后凯越煤化注册资本由 20,000

万元增加至 50,000 万元。

2017 年，国家发改委、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作为央企聚焦

主业，根据央企改革精神，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（系央企

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，以下简称华电煤业）华

电煤业开始筹划对外出售榆天化 100%股权及凯越煤化 100%

股权。根据陕西省政府要求，2018 年 3 月 28 日，延长集团

与华电煤业签订《华电煤业榆林区域煤化工企业委托管理协

议》和《榆林煤基芳烃及配套煤矿项目投资合作备忘录》。

2018 年 6 月，延长集团指定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

法定代表人 冯学文

注册资本 160000万元

成立日期 2008年12月29日

注册地点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榆横煤化工业区C18区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916108006815878706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：甲醇、硫磺、硫酸铵的生产及销售；电力

生产及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主要股东和实

际控制人
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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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榆林煤化）作为华电煤业在北京产权

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榆天化 100%股权的摘牌受让主体，榆林煤

化与华电煤业签订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约定华电煤业将其持

有的榆天化 100%股权以 1 元的作价转让给榆林煤化。2018

年 11 月，榆天化与榆林煤化签署《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约

定榆天化将其持有的凯越煤化 100%股权无偿划转至榆林煤

化。

2020 年 3 月，榆林煤化向凯越煤化增资 10 亿元，增资

后凯越煤化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。2024 年 12 月，榆林煤化

向凯越煤化增资 24 亿元（其中现金增资 12 亿元、债转股

12 亿元），本次增资 1 亿元计入注册资本、23 亿元计入资本

公积，增资后凯越煤化注册资本为 16 亿元。

截至目前，凯越煤化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

1 榆林煤化 160,000 100

合计 160,000 100

3、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（未经审

计）

总资产 368,002.07 421,734.81

总负债 230,074.83 317,452.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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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 137,927.23 104,281.97

项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1-12 月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151,411.93 111,307.13

利润总额 -42,429.07 -33,389.88

净利润 -42,429.07 -33,389.88

4、关联关系说明：公司控股股东延长集团通过其全资

子公司榆林煤化间接持有凯越煤化 100%股权，本次交易构成

关联交易。

经查询，凯越煤化不在“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”

中。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凯越煤化涉及同业竞争的乙醇、乙酸甲酯等产品（以下

简称同业竞争产品）的销售权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，双方约定在托管期间，凯越

煤化涉及同业竞争产品对应的业务收入、成本、费用及利润

等全部由凯越煤化独立承担与享有，公司按年收取托管费

500 万元/年（含税）作为管理服务的对价。

五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陕西延长石油榆林凯越煤化有限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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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一）受托标的及托管范围

甲方将其生产的乙醇、乙酸甲酯等产品（以下简称同业

竞争产品）的销售权统一交由乙方托管。

（二）托管方式

1．乙方负责制定具体销售方案和策略，甲方负责执行；

2．甲方专门设立销售部门负责同业竞争产品的销售，

销售部门由专门销售团队负责，同业竞争产品的销售安排均

由销售部门统一管理，具体销售主体均按照该销售团队指示

执行；

3．每月 25 日，乙方形成下月同业竞争产品的销售计划

(包括销量、价格等)后向甲方销售部门下达，甲方销售部门

遵照执行；

4．乙方每周召开价格会，制定甲方同业竞争产品下周

的销售价格范围并以书面文件形式下达甲方销售部门执行；

若遇特殊情况，甲方销售部门拟在乙方确定销售价格范围外

进行销售的，须经乙方批准；

5．当月甲方销售同业竞争产品后，相关销售合同需使

用乙方统一的标准模板并报乙方备案；

6．每月最后一日（遇节假日提前），甲方销售部门汇总

当月同业竞争产品的销售情况(包括销售区域、客户名单、销

售金额及数量等) 并书面报乙方备案。

（三）托管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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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托管期间，同业竞争产品的收入、成本、费用、利

润等均由甲方承担和享有，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

500 万元(大写：伍佰万元整，含税价)。

2．托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，由乙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，甲方应在收到发票后十

五日内将相应金额的托管费一次性划付乙方指定的账户。

３．因托管事项产生的税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甲

乙双方各自承担。

（四）双方权利义务

1．甲方权利义务

（1）托管期间的所有经营费用、收入、成本、费用、

利润均由甲方承担和享有，负责同业竞争产品的售后及客户

维护。

（2）依照协议约定向乙方报送同业竞争产品的下月销

售计划、下周销售价格及当月销售情况等资料。

（3）依照协议约定向乙方足额支付托管费用。

2．乙方权利义务

（1）对于甲方销售团队的销售计划、销售价格、销量、

销售合同等具有监督、审批权。

（2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收取托管费用。

（3）积极配合甲方，为甲方的产品销售活动提供必要

的协助与支持。

（4）依照协议约定完成托管义务。

（五）协议期限、变更、生效及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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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本协议期限为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，自本协议签署

生效之日起计算。本协议需经乙方履行必要审批程序后方可

签署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/

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
2．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应经甲乙双方签署相应书面补

充协议；协议执行期间，若甲方现有业务与乙方存在的同业

竞争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，该协议自动终止/解除，除此之外，

执行三年后双方须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重新签订产品销售

权托管协议。

3．本协议的变更及解除不影响本协议各方当事人要求

损害赔偿的权利。因变更或解除协议致使协议一方遭受损失

的，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，应由责任方负责承担或赔

偿损失。

（六）争议的解决

1．甲乙双方就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争议，

均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。自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日之内

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

人民法院起诉解决。

2．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本协议部分条款

的效力依本协议之规定被终止或宣告无效的，不影响本协议

其他条款的效力。

（七）其它

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，甲乙方各持有两份，每份均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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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代理销售凯越煤化涉及的同业竞争产品是为过渡

性解决同业竞争，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交易

原则，双方交易价格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

的行为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没

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

五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

2025 年度，公司与凯越煤化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

累计为 1,638.25 万元（该数据未经审计）。

六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情况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签署<产品销售权托管协议>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：本次交易是为过

渡性解决同业竞争，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交

易原则，双方交易价格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

益的行为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七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情况

经审查，全体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交易是为过渡性解决

同业竞争，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双方交易价

格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公司主营

业务不会因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

性。因此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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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董事会进行审议。

八、董事会审核情况

公司于 2026年1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签署<产品销售权托管协议>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石磊先生、薛宏伟先生、郭尊礼

先生、王彦峰先生、韩磊先生、曹杰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，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。

九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工作会

议决议；

2、公司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；

3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；

4、产品销售权托管协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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